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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

吴 元 丰

清政府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
,

在伊犁地区
,

重兵驻守
,

大兴屯田
。

伊犁屯田
,

按其耕作

者的身份
,

一般分为五种
,

即绿营兵耕作的兵屯
、

维吾尔族人耕作的回屯
、

民人耕作的民

屯
、

八旗兵耕作的旗屯和发遣罪犯耕作的遗屯
。

但是
,

伊犁屯田的耕作者
,

除绿营兵
、

维吾

尔族 人
、

民人
、
/又旗兵和发遣罪犯外

,

还有一种身份的人
,

即期满为 民遣犯
。

对这些为民遣

犯屯 田的专题研究
,

目前尚很薄弱
,

未曾深入系统
。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满汉文档案
,

就乾隆年间伊犁为民遣犯屯田试作论述
。

一
、

伊犁发遣犯罪犯及其安置形式

乾隆二十四年 ( 1 7 5 9 年 )清政府统一新疆天 山南北时
,

由于长年战事
,

天山北部地区

人烟稀少
,

土地荒废
。

因此
,

从内地调迁八旗和绿营官兵驻防屯田
,

同时又从天山南部迁移

维吾尔族人
,

从内地招来民人开垦屯田
。

但是
,

清政府仍感人力不足
,

遂决定将原发遣吉

林
、

黑龙江
、

云南
、

贵州
、

广西和广东等地的一部分罪犯改遗新疆
.

并命刑部拟定了发遣新

疆罪犯条款
。

根据条款规定
,

应发遣新疆罪犯共有 22 种 :
“

一凶徒因事急争执
,

持军器殴人

致笃疫者 ;一偷盗围场木植牲畜已得者 ;一旗下正身犯积匪者 ;一拿获逃人不将实在窝留

之人指实
,

再行妄报者 ;一移驻拉林闲散满洲有犯末次逃走
,

尚未出境者 ;一派往各省驻防

满洲兵丁临行及中途逃走者 ;一强盗窝主
,

造意不行
,

又不分赃者 ;一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以

上之妻女
,

并未同谋加功者 ;一发遣云贵
、

两广烟瘴创参人犯在配脱逃者 ;一奸妇抑媳同

陷邪谣
,

致媳情急自尽者 ;一盛系旗下家奴多匪逃走至二次者 ;一川省匪徒在野拦抢
,

并未

伤人
,

数在三人 以上至九人之首从各犯
,

及数至十人以上被协同行者 ;一姑谋杀 出言顶撞

子妇凶残显著者 ;一贼犯谋杀官差多从在场助势济恶者 ;一监犯越狱数在三人以上
,

原犯

徒罪为从及原犯徒罪为首者 ;一监犯越狱数止一
、

二人
,

原犯军流为从及原犯徒罪为首者 ;

一永远枷号人犯
,

于枷示十年后
,

原拟死罪及应行发遣者 ;一用药迷人甫经学习
,

即行败露

者 ;一调奸妇女未成
,

本妇抱忿自尽致死二命者 ;一军营脱逃余丁
,

在军务未竣以前拿获及

投首者 ;一行营地方金 刃伤人
,

伤轻平复者 ; 一 中途夺犯杀差
,

随同拒捕未经殴人成伤

者
” 。 。

这 2 2 项条款
,

随着新疆遣犯人数的增减不时更定
。 “

如遇发遣过多
,

即酌量改发内地 ;

如遇屯田缺额
,

耕作需人
,

仍酌定条款
,

接续发往
”

②
。 “

于乾隆三十二年 ( 1 7 6 7 年 )
,

因新疆

人犯过多
,

经军机大臣议
,

将前定条款内摘留六条
,

仍发遣新疆
,

其余积匪猾贼等十六条
,

俱改内地
。

四十四年 ( 17 7 9 年 )
,

乌鲁木齐都统奏屯田缺额
,

经军机大臣奏请
,

将三十二年

( 17 6 7 年 )由新疆改发 内地之十六条
,

仍发新疆
,

分别当差为奴
。

四十八年 ( 1 7 8 3 年 )
,

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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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又以该处遣犯愈积愈多
,

奏请仍发内地
,

经臣部 (刑部 )议奏
,

将三十二年 ( 1 7 6 7 年 )原

定六条及强盗窝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赃等五条
,

计共十一条
,

仍发新疆
,

其余积匪猾贼等项

十一条
,

并四十七年 ( 1 7 8 2 年 )广西巡抚朱 (椿 )条奏抢夺伤人非致命
,

金刃伤轻平复一条
,

共十二条
,

概停发新班
,

改发内地
”

叭

发遣到新疆的罪犯
,

起初主要安置在哈密
、

巴里坤
、

乌鲁木齐和昌吉等地
,

并不发往伊

犁
。

自乾隆二十七年 ( 1 7 6 2 年 )起
,

才开始发往伊犁地区安置
,

而且每年安置的遣犯人数均

多于乌鲁木齐等地
。

于是
,

伊犁就成为清代发遣新毅罪犯安置的重点地区之一
。

伊犁发遣罪犯的安置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

(一 )为奴
,

是指发遣罪犯分别赏给屯田绿营兵和驻防八旗兵 为奴役使
。

发遣罪犯到达

伊犁后
,

从 中挑选原犯罪情节严重者
,

分别赏给当地屯田绿营兵和察哈尔
、

厄鲁特二营兵

为奴使役
, “

任听折磨
” 。

乾隆二十九年 ( 17 64 年 )
,

伊犁将军明瑞奏 :
“

现在由内地陆续发遣

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人犯有六十三名
,

将伊等给兵丁为奴
,

承应做饭
,

打柴等役
,

兵丁得以

空暇
,

勤力耕作
,

尚得其力
,

暂且如旧
。

容埃人犯增多
,

兵丁难以养瞻时
,

再另行筹办
” 。 。

至

乾隆三十一年 ( 1 766 年 )
,

由于为奴罪犯数目的增多
,

屯田绿营兵养瞻和管束都有一定的

困难
,

表示不愿收容
。

清政府遂决定
, “

绿营兵不愿留者
,

即改赏能约束之满兵为奴
,

嗣后有

似此者
,

应该照此办理
” 。

。

伊犁厄鲁特营官兵与为奴罪犯之间
,

因
“

彼此语言不通
,

难于役

使
,

未免不能约束
,

易致脱逃
。 ”

故于乾隆五 十二年 ( 1 7 8 7 年 )降旨曰 :
“

嗣后如 有发遣伊犁

给厄鲁特为奴人犯
,

著刑部发往伊犁
,

分给该处察哈尔及驻 防满洲官兵 为奴
,

所有从前给

厄鲁特为奴之例
,

著停止
”

④
。

这样
,

发往伊犁的为奴罪犯
,

主要赏给当地的满洲营和察哈

尔营官兵为奴役使
。

(二 )种田
,

是指发遣罪犯领地耕种纳粮
。

发遣伊犁的多数遣犯都种地纳粮
,

他们分为

只身遣犯
、

有眷遣犯和安插遣犯三种
。

乾隆二十九年 ( 17 64 年 )
,

伊犁将军明瑞为令只身遣

犯领地耕种而具折奏称 :现有
“

发遣种地人犯九名
,

应照兵丁之例
,

领地耕种
,

计亩纳粮
。

故

令此项九人
,

每人种地十二亩
。

其应需籽种
,

由官办得给外
,

种地所需牲畜
,

现仅数人
,

尚不

必另办得给
,

即将兵丁耕畜通融使用
。

伊等年需 口粮
,

即由其所获粮石内拨放
。

为接济伊

等衣履起见
,

每人另给四
、

五亩地
,

令其自力耕作
。

嗣后
,

若有此类种地遣犯
,

则照此办

理
” 。 。

乾隆三十二年 ( 1 7 6 7 年 )
,

伊犁将军阿桂将所有赏给种地绿营兵为奴的有眷遣犯 36

人抽出
, “

每户拨给耕地十二亩
,

通融办给小麦
、

青裸籽种一石二斗
,

借给耕畜
、

农具等项
,

试种地亩
” ⑥。

至秋收后
,

查
“

其收成分数
,

虽略少于兵丁
,

然余粮够养家糊 口
,

添置衣物
” 。 。

故经伊犁将军阿桂奏准决定
,

嗣后
,

凡发道到伊犁的有眷罪犯
,

无论其罪行轻重
,

均不再赏

给种地绿营兵为奴役使
,

或派到各厂做工
,

一律拨给地亩
、

耕畜和农具
,

进行种地纳粮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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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伊犁安播种地的遣犯极少
,

最多时才有 7 户
。

乾隆三十三年 ( 1 769 年 )
,

首批发遣安插罪

犯 3 户抵达伊犁后
, “

每户拨给地十二亩
,

按每岁纳细粮八升
” 。 。

(三 )做工
,

是指发遗罪犯在铅厂
、

船厂
、

铜厂和钱局的生产劳动
。

乾隆三十一年 ( 17 66

年 )
,

经伊犁将军明瑞奏准设立船厂
,

每年将固尔扎城仓存 回屯交纳粮石
,

用船水运到惠远

城 4 万石
,

供给驻防官兵食用。 。

同年
,

又经伊犁将军明瑞奏准设立铅厂
, “

岁获船六
、

七千

肋至一万余肋不等
” 。 。

乾隆四十年 ( 1 7 7 5 年 )
,

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设立钱局
, “

每年铸

钱九百余串至一千一百余串不等
”
④

。

乾隆四十一年 ( 17 76 年 )
,

又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

设立铜厂
, “

岁获铜二
、

三千肋至六千肋不等
”

⑤
。

伊犁各厂局设置后
,

均从发遣
“

各犯内
,

择

其年精壮者
,

使令工作
” ⑥
,

并酌派发遣效力的废员经管
。

至于在各厂局做工遣犯的具体数

目
,

目前尚未查得
,

但从各厂局年产产量和船运粮石数目上看
,

其做工遣犯数字不会太少
。

二
、

发遣罪犯期满为民后的屯田纳粮

清政府将内地各省罪犯发遣到伊犁为奴
,

种田和做工
,

并不是最终 目的
。

其最终目的

是
, “

惟以力田自给
,

日久化为厚朴良民
” 。
, “

永远居住
,

使地方充足热闹
” . 。 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
,

早在乾隆三十二年 ( 1 7 6 7 年 )令伊犁有眷遗犯领地耕种时
,

就规定
“

伊等果能安分守

己
,

耕种地亩
,

悔改前非
” ,

则
“

视其原情罪轻重
,

分别拟定年限
,

逾三
、

五年后
,

释其为

民
” 。 。

乾隆三十五年 ( 1 7 7 0 年 )
,

又规定伊犁只身遣犯若能改过自新
,

则其中
“

原拟死罪减

等发遣者
,

限定五年 ;原拟遣罪者
,

限定三年
” .
,

释其为民
。

至乾隆五十三年 ( 1 7 8 8 年 )
,

又

进一步补充规定
“

发遣伊犁
、

乌鲁木齐等处为奴遣犯
,

如在配安分
,

已逾十年
,

止令其永远

种地
,

不得令其为民
。

若发往当差遣犯
,

果能悔过俊改
,

定限五年
,

编入该处民户册 内
,

给予

地亩
,

令其耕种纳粮
,

俱不准回籍
。

其有到配后呈请愿入铅
、

铁等厂效力捐资者
,

先将缘事

案由咨部核复
,

方准入厂
,

设 日后怠情滋事
,

随时惩治逐出 ;若果能始终实心悔过
,

系当差

人犯
,

入厂五年期满
,

准其为民
,

再效力十年
,

准其回籍 ;如系为奴人犯
,

人厂五年期满
,

止

准为民
,

改入该处民户册内
,

不准回籍
” 。 。

与此同时
,

清政府考虑到
, “

倘视其各自年限期满
,

一概为民
,

则不能分别良芳
。

奸恶之

徒以为
,

无论如何
,

侯期满后
,

即可为 民
,

以致徽散怠惰
,

彼此仿效
,

则更加无益
,

理合示以

奖罚
,

择优为民
” 。 。

因此
,

规定各该管理遣犯官员每年年终均查核期满遗犯的悔过俊改情

况
,

并经呈报伊犁将军后
,

将其中果能悔改前非
、

安分守己
、

奋勉效力者
,

准予为民 ; 尚未改

① 《伊江汇览》斌税
、

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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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仍前徽散者
,

既便期满
,

亦不准为民
。

侯其最终悔过筱改时
,

再经查报核实
,

方准为民
。

这些期满改过为民遣犯一般都不准返回原籍
,

编入当地户册
、

领地耕种纳粮
。

伊犁为

民遣犯的屯田创设于乾隆三十六年 ( 17 7 1 年 )
。

当时伊犁发遣罪犯共有 951 人
,

其中原犯

罪情严重赏给厄鲁特等永远为奴而不准为民者 46 人
,

理合期满为民者 520 人
。

在这理应

期满为民的 52 0 名遣犯内
,

除年迈残疾者和妇女外
,

能领耕种者 107 人
。
于是
,

拨给这 107

名为民遣犯地亩
、

农具和耕畜
,

屯田纳粮①。

从乾隆三十六年 (17 71 年 )创设伊犁为 民遗犯

屯田始
,

其规模逐年扩大
,

至 乾隆五十七年 ( 1 7 9 2 年 )
,

屯田的为 民遣犯共 7 71 人
,

种地

92 52 亩
,

应交细粮 740
.

16 石。 。

伊犁为 民遣犯屯田的人数
,

年年都有变化
,

并无常数
。

现根

据伊犁将军历年奏报为民遣犯屯田情况的满文折
,

将乾隆年间为民遣犯屯田的人数
,

亩数

和交纳粮石数
,

逐年统计
,

列表如下 :

数数 目目 旧有有 新增增 减少少 实有有 种地地 折交细细 折文小小 折文青青 折交谷谷 备注注

年年 粉粉 人数数 人数数 人数数 人数数 亩数数 粮石数数 麦石数数 裸石数数 子石数数数

乾乾隆 36 年年年 1077777 10 777 12 844444444444 种地第一一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免纳粮粮

乾乾隆 3 7 年年 1 07777777 1 0 777 1 2 8444 1 0 2
。

7222 1 9
.

0 222 1 9
。

5 555 1 3 6
。

966666

乾乾隆 3 8 年年 10777 1 3555 777 23 555 28 2000 22 5
.

666 4 1
。

7 888 4 2
。

9 777 3 00
.

88888

乾乾隆 3 9 年年 23555 5 555 888 28 222 3 3 8 444 2 7 0
。

7 222 50
。

1 333 5 1
。

5 777 3 6 0
.

9 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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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乾隆 54 年年 6 9999 6 555 3 555 73000 87 6000 70 0
。

888 129
.

7888 1 33
.

4 999 934
。

44444

乾乾隆 55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未查到档案案

乾乾隆 5 6年年 74 666 5111 3666 76 111 91 3222 73 0
.

5666 135
.

2 999 1 39
.

1 555 9 7 4
.

088888

乾乾隆 5 7年年 7 6 111 6 999 5999 7 7 111 92 5222 740
.

1 666 1 37
.

6 888 1 40
.

9 888 98 6
。

888888

乾乾隆 58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此三年未未

至至 6 0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查到档案案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

伊犁屯田的为民遣犯减少
,

由病故
、

逃亡
、

犯法治罪
、

抽调到各厂

局做工和年满 回籍所致
,

其 中病故者居多
。

三
、

遣犯为民后屯田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其性质

清政府在设置伊犁为 民遣犯屯田的同时
,

又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

从而保证了

为民遣犯屯 田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
。

(一 )为民遣犯屯田的组织管理
。

伊犁为民遣犯屯田并不象民屯和 回屯一样具有独立

的组织管理系统
,

而与遣屯相同
,

隶属于绿营组织系统管理
。

伊犁绿营
“

凡总兵
、

参将各一

员
,

游击三员
,

都司四员
,

守备三员
,

干总八员
,

把总十七员
,

外委四十员
,

兵三千名
,

设立二

十五屯
,

每屯额兵一百名
,

计兵二千五百名
,

其余兵五百名
,

系于水碾
、

铅厂
、

教耘土 尔息

特
,

以及仓敖
、

牧厂各差拨用
,

五年而代
” ① 。

共设中
、

左
、

右
、

霍尔果斯
、

巴燕岱和塔尔奇等

六营
,

分别在伊犁河北的绥定
、

霍尔果斯
、

巴燕岱
、

塔尔奇等处设屯种地
。

清政府为 了防止

为民遣犯同在一处聚居纠约滋事
,

将其分散到绿营兵各屯安置
,

由各屯绿营官员专管
,

地

方官员同知等兼管
。

乾隆三十五年 ( 1 7 7 0 年 )
,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
: “

将为民遣犯安插时
.

虽可依照乌鲁木齐之例
,

安插于一处
,

专派官员管束
,

但其中积匪甚多
,

聚居一处
,

年长 日

久
,

万一恶意复起
,

难免滋生事端
,

竟无裨益
。

而且
,

现在伊犁城附近地方
,

又不得有水灌溉

之大块地亩
。

若将伊等安插在远处
,

亦为不便
。

理合依据地方形势
.

酌情通融办理
。

故请

将此等为民遣犯分别安插在绿营各屯种地
,

即交各该屯干总
、

把总专管
,

同知兼管
。

今有眷

人犯均在塔尔奇城附近地方搭盖窝棚聚居
,

由该城绿营官员管束
,

各自安分守 己
,

尚未滋

生事端
。

其中期满为民者
,

若照只身遣犯之例
,

均迁居各屯
,

则与业 已定居者更加无益
,

亦

极为繁琐
。

故按其所愿
,

仍准居于旧地
,

由该城绿营官员专管
。

只身人犯内
,

若有娶妻及领

来家眷者
,

亦请准与现有家眷人犯一起居住
” 。 。

至每年秋收后
,

该管绿营官员将屯田为民遣犯
、

耕种地亩和交纳粮石数目
,

逐项开列
,

呈报伊犁将军
,

再由伊犁将军汇总奏报
。

如
,

乾隆五十七年 ( 1 7 9 3 年 )伊犁将军保宁奏 :
“

查

发来伊犁给兵为奴遣犯年满改过为民白四等七百六十一名
,

又续收为民人犯六十九名内
,

除 回籍并事故人犯五十九名外
,

现存七百七十一名
。

每名各拨给小麦地二亩
,

青裸地二亩
,

谷子地八亩
,

共拨给地九千二百五十二亩
。

每亩额交细粮八升合计
,

应交细粮七百四十石

。 (伊江汇览 ) 赋税
、

屯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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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斗六升
,

折交粗粮小麦一百三十七石零六升七合七勺
、

育裸一百四十石九斗八升二合九

勺
、

谷子九百八十六石八斗八升
”

气

此外
,

对屯 田为民遣犯的异常管理也极其严格
,

每人均记名立档
,

若遇有不服管束脱

巡偷窃等事一经案发拿获
,

不论脱逃拒捕
,

赃数多寡
,

仍照遣犯之例治罪
,

即一律奏明正

法
。

由此可见
,

发遣罪犯期满改过为 民后
,

在法律上
,

还与一般民人有所不同
,

地位低下
。

(二 )为民遣犯屯田的耕地
、

耕畜和农具
。

为民遣犯屯田的各项生产资料的配额
,

不同

与民屯和遣屯
,

而有其一定的数额
。

屯田的为民遣犯
,

每人拨给官地 12 亩
,

其 中 2 亩地种

小麦
、

2 亩地种青裸
、

8 亩地种谷子
,

私地 5 亩 ;无牲畜者
,

每 4 人合借给牲畜 1 头
,

不分马

牛
,

均定价银 8 两 ;每 4 人合赏给农具 1 副
。

此外
,

又规定
,

屯田之始
,

每人各赏给小麦
、

青

裸和谷子籽种 6 斗 ;至收获前所需 口粮
,

每人每日借给 1 斤 ;有眷为民遣犯各自已有房舍
,

只身为民遣犯通融居于绿营各屯兵房
,

不另行借给建房银两
。

至所借各项
,

于种地之次年

开始
,

限期 3 年
,

分起偿还完毕
” 。 。

为民遣犯屯田的所有生产资料
,

侯还完所借各项后
,

均

归屯田者所有
,

不像遣屯人犯一样对生产资料只有使用权
,

而无所有权
。

( 3) 为民遣犯屯田的租制
。

伊犁只身遣犯屯 田执行劳役地租制
,

有眷遣犯和安插遣犯

屯田执行计亩纳粮的实物地租制
,

民屯起初执行计亩纳粮的货币地租制
,

后改为计亩纳粮

的实物地租制
,

为民遣犯屯田也执行计亩纳粮的实物地租制
。

其租制不仅与有眷遣犯
、

安

插遣犯和民人屯田的租制相同
,

而且每亩纳粮的数额也相等
。

按规定
,

为民遣犯屯 田应纳

粮赋
,

从种地之次年开始征收
,

其 5 亩私田免征粮赋
,

12 亩官田
,

每亩交纳细粮 8 升③
。

细

粮即指小麦
、

青裸和谷子碾磨成的米面
。

侯秋收后
,

屯田的为民遣犯并不将所获粮谷碾磨

成米面后交纳
,

而是按一定的 比例折交小麦
、

青裸和谷子
。

(四 )屯 田为民遣犯的出路
。

伊犁屯田的为民遣犯不像民人一样自由移地居住
,

更不能

返 回原籍居住
。

如果想返 回原籍居住
,

必须具文呈请
,

经伊犁将军奏报核实
,

其罪 由果轻
,

方准给各厂局做工遣犯帮捐衣履等 10 至 12 年后
,

可返回原籍居住
。

实际上
,

发遣伊犁的

罪犯
,

多为原犯罪重
,

或从重发遣者
,

符合给各厂局做工遣犯帮捐衣履等物者较少
。

这样
,

对大多数屯田的为民遣犯来说
,

其唯一的出路是
,

在当地安家落户
,

安分守 己
,

屯 田纳粮
。

从而就达到了清政府将内地罪犯发遣新疆
, “

惟以力田自给
,

日久化为愿朴良民
” , “

永远居

住
,

使地方充足热闹
”

的目的
。

总之
,

从以上伊犁为民遣犯屯田的各项管理制度来看
,

其组织管理与遣屯相同
,

而生

产资料所有形式和租制与民屯相同
,

具有一定的双重性
。

但从根本上讲
,

伊犁为 民遣犯屯

田已具备了民屯的主要特征
。

所以
,

伊犁为民遣犯屯田应属 民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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